
　2011-2012-2学期重修工作安排
一、审核重修学生名单： 
1、本次重修范围：09级毕业前重修，10、11级2011-2012-1学期不合格的课程。
2、公布成绩不合格名单，请各系办核对。
二、组织学生报名交费：
交费时间：4月9日——4月10日；
交费地点：财务处（按班级交费）
三、落实开课通知单、排课
1、由教务处在学生报名交费后确定本次重修名单，下达重修开课通知单（见教务管理系统2011-2012-2开课通知单--重修）。
2、各系部根据教务系统中2011-2012-2开课通知单--重修，结合本系学生、师资的情况，落实重修教学任务，安排课表，组织学生上课。同时将重修课表报教务处备案。（跨系的课程，由开课系部与学生所在系协商安排重修时间。）
3、 排课时间：由基础部、计算机系先安排公共课程重修，后由各系安排专业课重修。
4、编班授课原则：5人（含5人）以上的课程组班上课，班额应小于40人，按重修有关规定安排课时；4人（含4人）以下的课程，每门课安排4课时（含答疑）。
四、上课、考试要求
1、任课教师要按重修课表上课。
2、认真考勤，学生请假须由系领导批准，未经批准缺课者，不能参加成绩考核。
3、认真进行成绩考核，考核方式、成绩评定方案须经系（部）批准。10、11级笔试考试由教务处统一安排（含考查课）；实做考试由系部自行安排报教务处备案，※09级不生成开课通知单，学生交费后持财务处交费收据到系部，由各系安排重修，涉及到基础课的请各系和基础部协商。
4、认真填写重修课日志，经系（部）审批后，报教务处备案。重修考试结束后一周内上交所有年级的日志及成绩（成绩写在日志上）。
五、重修成绩审核统计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务处：2012-3-29

